
淡江大學 113 至 114 學年度教職員工團體保險投標須知 

 

一、標的物： 

(一)本校教職員工團體保險人數：約 1,350人，保費由學校負擔。 

(二)本校教職員工之配偶、子女及父母，得自付保費參加本團體保險。 

(三)得標廠商需概括承受本校 112 學年度辦理團體保險之全體同仁；即概括

承受 112 學年度原承保條件及範圍，免填健康告知書且理賠無等待期。

新進教職員工亦免填健康告知書。 

(四)保險期間：113年 8 月 1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日止。 

二、廠商資格： 

(一)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其營業項目已含本標採購保險內容之保險公 

司，檢附證件如下： 

１、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２、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３、本年度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乙份。 

４、截止投標日前之最近1年內無退票記錄且非拒絕往來戶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 

(二)透過保險經紀人公司或保險代理人公司，亦應繳驗證件： 

１、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２、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３、本年度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乙份。 

４、截止投標日前之最近1年內無退票記錄且非拒絕往來戶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 

(三)所提供之證明文件(一式 1 份)以影本為原則，但影本應加蓋機構及負責

人印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章。 

三、報價： 

(一)以每人年繳新台幣 2,000 元之保費價格投標。 

(二)投標單應蓋投標保險公司及負責人印章（透過保險經紀人公司或保險代

理人公司者，亦應蓋保險經紀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三)提供投標單、計畫書(含報價及規劃內容)一式 6 份。投標保險公司所提

供之資料不夠清楚，以致本校無法正確評估時，視為資格不合。  

四、投標時間、地點、文件： 

  (一)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4 月 12日（星期五）止，郵戳為憑。 

 (二)地點：本校人力資源處職能福利組(251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號Ａ111 室) 

  (三)投標文件：廠商資格證件請放入證件封套，報價單請放入標單封套，以 

       上封套放入投標封套並密封。 

【附件 1】 



 

五、決標：  

 (一)分階段方式辦理。第 1 階段為評選作業，由參加評選廠商，就報價及規

劃內容進行 15 分鐘簡報，並接受評選委員之詢問，詢答時間以不超過

10 分鐘為限，簡報日期、時間另行通知，簡報順序依廠商投標文件寄達

時間排序；第 2階段另行通知入選廠商進行議價。 

 (二)評選項目及配分： 

編號 項           目 配分 

1 公費團保規劃(本校教職員工) 60 

2 自費團保規劃(眷屬) 20 

3 經驗退費 20 

總           分 100 

(三)評定方式：採序位法。 

 １、由評選委員就評選項目及權重，填寫評選表一份核計總分並排定名

次，投標廠商須過半評選委員給分達 60 分(含)以上，方列入合格廠

商。 

  ２、合格廠商依各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名次加總後排序，總名次最低者為

第 1 序位，次低者為第 2 序位，餘依此類推；評選委員應予不同廠商

不同之分數。 

  ３、如有 2 家(含)以上廠商總名次相同時，擇配分最高評選項目之得分較

高者，依此類推。 

  ４、評選結果排定名次後，由評選委員簽名確認。 

六、得標公司應於本校通知簽約 7 日內完成相關手續。若有透過保險經紀人公

司或保險代理人公司之保險公司得標者，需提供本校各項保險相關後續服

務，如加、退保及理賠申請，且本校無需支付任何費用給保險經紀人公司

或保險代理人公司。本投標須知若有未盡事宜悉依雙方另行約定行之。 

七、付款方式： 

雙方正式簽約後，依實際投保人數乘以決標價格，俟請款資料備齊無誤後

辦理撥款。投保期間有中途加、退保之情形，則按實際加保日期計算保險

費，於保險到期後，一併核算保險費付清。 

八、相關事宜請電洽承辦人莊雯麗小姐，電話：（02）26215656 轉 2170。 



 (請廠商自行填寫)  投標單 
一、投保期間：113年 8月 1日起至 115年 7月 31日止 

二、每人每年團保費用為 2,000元(固定保費)；投標內容請參考本校「期望保障內容」。 

三、得標廠商需概括承受本校 112學年度辦理團體保險之全體同仁；即概括承受 112學年度原

承保條件及範圍，免填健康告知書且理賠無等待期。新進教職員工亦免填健康告知書。 

四、眷屬自費團保費率可另行規劃。 

給付項目 期望保障內容 投標內容 

定期壽險(不含重大疾病保險給付) 30萬  

傷害保險 50萬  

意外傷殘生活補助金 2,500  

重大燒燙傷 12.5萬  

傷害醫療 2萬  

重大疾病保險(不含於定期壽險) 8萬  

住

院

醫

療 

住院/日 1,000  

手術/次(實支實付) 3萬  

住院醫療費用/次(實支實付) 2萬  

醫師診療費 500  

日額給付(實支實付或日額給付) 1,000  

癌

症 

醫

療 

住院/日 1,200  

手術/次 1萬  

門診/日 600  

出院療養/日 600  

放化療/日 600  

其
他 

參加資格： 

（一）本人：本校教職員工。 

（二）配偶：與本校教職員工存有合法婚姻關係之夫或妻。 

（三）15歲以上子女：本校教職員工之親生子女、養子女、繼子女。 

 (四) 15歲以下子女：本校教職員工之親生子女、養子女、繼子女。 

 (五) 父母：本校教職員工之父母。 

投標保險公司及負責人蓋章（透過保險經紀人公司或保險代理人公司者，亦應蓋保

險經紀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